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履约运行管理项目

PFOS替代品环境特性的监管与测试策略研究
工作大纲

1、工作背景
2013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修正案，将包括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PFOS/PFOSF）在内的9种新POPs增列入公约受控清单。
为落实修正案要求，推动我国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以及全氟辛基磺酰氟的淘汰与替代工作，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发了“中国PFOS优先行业削减与淘汰项目”旨在帮助中国履行POPs公约中有关PFOS的相关义务，即2019年3月实现特定豁免用途优先行业的淘汰和替代，在可接受用途的优先领域引入BAT/BEP应用。项目拟在PFOS生产、硬铬电镀、装饰电镀、农药以及消防行业的大型企业开展示范、替代、削减和淘汰工作，预期减少55-65吨的PFOSF的生产和使用量，提升相关行业控制化学品环境和健康风险和能力，强化中国的监管能力。
项目将在PFOS应用行业支持开发相关铬雾抑制剂和消防新型表面活性剂替代品，开展替代品评估和筛选，促进新产品登记和认证，开展激励机制促进替代品使用等工作。目前，PFOS应用行业的潜在替代品并未通过系统的环境友好性评估，替代之后是否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还未可知，急需开展相关产品环境特性评估工作。我国现有环境监管模式中对相关化学品的环境友好性鉴定基础相对薄弱，缺乏相关化学品环境友好性评估标准与可操作的技术方案。项目拟聘请有资质的单位开展相关化学品环境特性的监管与测试策略研究，为下一步替代品的筛选评估奠定基础。

2、工作目标
该工作的主要目标是: 开展PFOS替代品（通常为全氟或多氟有机物）环境特性的监管与测试策略研究，提出替代品环境友好性筛选评估技术方案，并完成典型替代品的评估。
3、工作内容
此项咨询服务工作预计将进行的任务和活动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1. 文献调研与评估
1.1调研国际上欧美日等与PFOS替代相关的氟化工品（包括非聚合物和聚合物）的环境监管模式，收集在化学品登记等环节所要求的资料信息，特别是针对环境友好性相关的资料信息。
1.2 调研国内现行相关法规标准和环境监管模式，分析及评估其与国际相关模式的所存在的差异与不足，提出我国下一步的环境监管改进思路与建议。
1.3调研查找国内外在电镀和消防等领域的PFOS替代品，获取其物质结构信息。
2. 初步筛选
2.1从公开信息来源收集典型主流替代品（如下）的特性数据，辅助使用当前国际通用的化学品计算软件对替代品的理化性质、生态毒性、环境行为和归趋以及PBT性质（持久性、蓄积性和毒性）进行计算，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从化学品测试的角度评述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a)	PFBS及其衍生物
b)	C6调聚物及其衍生物
c)	F-53B等国产氧杂型氟表面活性剂
[bookmark: _GoBack]2.2选择两个典型的替代品核心物质，对其开展必要的实验测试，通过标准的测试方法校验初步筛选出的其重要的理化参数数据；通过快速生物降解等标准测试方法对替代品的环境持久性进行实测评估。并校验预测工具产生的理化特性数据和生态毒性数据，对其环境友好性作出明确结论。
a)	F-53B（CAS号：73606-19-6）
b)	6:2 FTS（CAS号：27619-97-2）
3.编写报告和技术方案
3.1 汇总调研结果及实测数据，完成PFOS替代品环境特性的监管模式调研评估报告。
3.2 汇总调研结果及实测数据，根据国际相关评估框架，制定我国PFOS替代品环境友好性筛选评估技术方案，明确替代品需要的测试内容、实验方法、测试周期、相关特性应符合的阈值等。
4. 其他工作
根据项目设计，参与项目相关沟通协调会和研讨会等会议，准备会议资料，在会上介绍负责的产出内容，及时响应对外合作中心以及利益相关方提出的疑问。
4、成果产出
本咨询服务主要产出是： 
产出1：工作方案
产出2：PFOS替代品环境特性的监管模式调研评估报告
产出3：替代品核心物质环境友好性初步评估报告
产出:4：我国PFOS替代品环境友好性筛选评估技术方案
5、时间表和预算
本咨询服务时间约为7个月 

	序号
	工作
	截止时间

	1
	工作计划
	合同签署后10个工作日

	2
	文献调研与评估
	2016年6-7月

	3
	PFOS替代品环境特性的监管模式调研评估报告
	2016年8-9月

	4
	初步筛选-信息收集及计算机筛选
	2016年7-8月

	5
	初步筛选-实验测试
	2016年8-10月

	6
	替代品核心物质环境友好性初步评估报告
	2016年11-12月

	7
	我国PFOS替代品环境友好性筛选评估技术方案
	2016年11-12月


6、资质要求
此项咨询服务的单位至少需具备如下资质
1. 具有相关化学品环境友好性评估、生态毒性评估等方面的经验；
2. 熟悉欧盟相关化学品评估体系；
3. 熟悉斯德哥尔摩公约的要求，具有POPs相关领域的背景；
4. 承担过相关履约项目者优先。
项目负责人和2-3个团队成员需具备以下资质：
1. 项目负责人具有五年以上的环境分析及化学品评估相关工作经历，副高级以上职称，具有丰富的化学品评估项目经验。
2. 其他团队成员具有三年以上的环境分析及化学品评估相关工作经历，熟悉相关化学品评估情况； 
3. 熟悉斯德哥尔摩公约的要求，具有POPs相关领域的背景；
4. 具备组织开展信息收集和实验测试的沟通和协调能力；

